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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9 月份）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遭判刑 

壹、案情概述： 

一、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緣

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業，自八十三年間起，丁均以傳真或電話

方式通知，用被查詢人身分證字號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人財產資料，再由

甲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未關電腦之

際，將建檔儲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個人財產資料，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

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

酬新臺幣二百元不等，丁則將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整之客戶，並收費牟利。 

二、本案經地檢署指揮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丙與丁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

項洩漏國防以外之密秘密罪嫌，依共同正犯提起公訴。本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處有期徒刑一年三月，甲、乙、丙共同連續對於主

管之事務，直接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均各

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遞奪公權兩年；甲、乙、丙之所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貳、研析： 

一、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人財產資料係屬國防以

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需，不得任內調取，竟利用職務之便提供相關

業者牟利，除嚴重影響公務人員形象外，更誤導民眾以為只要有管線即可

取得機密資料。 

二、少數公務員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覺不足，致同事可任 

意使用他人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使密封喪失應有之 

防護作用。 

參、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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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地政或其他類如警察、稅捐、電信等機關人員係依據業務職掌經管

公務機密資料，理應恪遵作業規定，予以保密，不得洩漏於外，即或在人

情困擾下，亦不得破例，否則民眾權益及個人隱私勢將受損，坊間多有徵

信業者從事錄音、跟蹤、查址、尋人等業務，平時為包攬生意，打探隱私，

勢必透過種種方式或管道向公務經管單位取得相關資料，文中某甲將查詢

代號洩漏予乙，雖屬基於私人之情誼，亦已觸犯相關法條，如係期約收賄，

則必獲從重量刑，上開案例足堪身為公務員者戒。 

✻公務機密你我不能忘 

一、前言：  

絕大多數公務人員都曾聽過或受教導過公務機密維護的重要性，攸關國家安

全甚巨，當一旦忙碌於相關是項業務時，卻又往往忽略了應有的機密維護作

為，這樣的情景屢有所見。殊不知倘發生洩密事件，非旦造成單位巨大傷害，

而個人亦將為己之過失負擔法律責任，如此，我公務同仁焉能不警覺乎？  

二、具體應注意事項： 

為提昇全體同仁警覺與強化具體維護公務機密作為之防範考量，茲就本院特

性應注意之機密維護事項、臚列於下： 

１、承辦機密以上文書，會簽、會稿、陳核．．等，應由承辦人員或單位主

管親自持送，不得假手工友傳遞。 

２、參加應屬保密之會議（例：人事甄審委員會、工程採購召標底價訂定、

預算審查會、病歷資料研討會．．），應於會後恪守保密規定，不得向

他人透露。 

３、處理機密文書在全案未終結前暫不歸    檔，應由承辦人妥慎保管存於

設鎖之箱櫃內，不得與普通文件混合放置，並隨時注意有無不利於保密

之跡象。 

４、下班或外出對經辦各項公務文件，不論是   否涉有機密，均應妥為收

藏加鎖後再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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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非依權責，不得私自對新聞記者發表有關公務談話，或洩漏公務消息。 

６、凡公務上一切會商、會簽意見，無論是否機密，不得因個人之示惠交際

或推諉責任，向案中關係人出示或洩漏。亦不得隨意向人談論。 

７、單位傳真機、影印機使用安全保密管制，必須指定專人管理，倘有機密

文件傳真應立即制止，以防洩密。 

８、個人電腦硬碟或磁碟片須錄製建檔機密資料者，應加設資料存取控制。

與業務無關之外來磁碟片不得上機使用。 

９、倘一旦發生洩密事件，應立即追查責任，並考慮可能產生之損害，迅謀

補救。若不屬本單位業務範圍者，亦以最迅速方法轉知原屬主管單位，

或報由輔導會處理。 

三、結語： 

公務員保密義務範圍甚廣，且偶一不慎即可能洩密，常言道：一語外洩身敗

名裂、一字外洩全軍歿滅，其嚴重性萬萬不可輕忽，尤其是經管各項資料人

員，必須以臨深履淵之心情時時防範，始保無洩密之虞。否則，即使過失亦

要受到法律之制裁，切莫掉以輕心。 

✻日日常常生生活活應應有有的的保保密密觀觀念念 

國家公務繁多，既不能也不需事事保密，但是處理公務的人員應妥慎鑑別機

密範圍，才能採取適當的機密維護措施。所謂國家機密概括「國防機密」與一般

公務機密兩大類。國防機密，乃指某一種機密洩漏後，足以危害或影響國防軍事

的安全而言；一般公務機密，係指某一種機密洩漏後足以損害國家利益而言。其

詳細的範圍由各機構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分別予以規定，凡是國防以外的機

密，如外交、政治、經濟等機密，均屬一般公務機密的範圍。 

現行法律中規範公務員，對於公務機密及職務上、業務上所知悉、持有之秘

密應遵守絕對保密之義務，如：  

1、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



 4 

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

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2、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 條：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

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身處在這個資訊交遞快速的 e 時代理，現代人均普遍地利用各類事務機

器及通信、資訊設備，俾便得以快速地連絡及處理各類業務，然在此同

時，確保機密資料不外洩，俾在安定安全的環境下，共創事業高峰，是

你不可缺少的警覺。  

一、使用電話應注意保密事項： 

1、談論機密前，先確認對方身份。竊密者可能會以虛構職銜關係來套問機密

事，在應答前務必先行確認來者身份。預防方法為請對方留下連絡電話等

資料做查證。 

2、如須保密個人使用電話號碼，建議將一般電話及行動電話設定為「發號號

碼不顯示」，否則在受話方「來電顯示器」螢幕中，私人電話號碼將被一

覽無遺。 

3、個人行動電話語音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妥慎保管，以免遭人竊聽。 

4、經常檢視住宅電信配線箱，查看有無遭人掛線竊聽或盜撥電話。 

（以上三則資料摘自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政風室） 

✻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案例 

壹、案情摘要： 

甲○○係○○市政府警察局○○分局警備隊小隊長，明知對於查詢車籍資料之結

果應予保密，因受柯○○之請託，竟利用職務之便，於 94 年 12 月間以其帳

號登入內政部警政署車籍資料處理系統，查詢車牌號碼之車籍資料，連同於

不詳時、地以不詳方法所取得民眾黃○○婚姻狀況等資料，以電子郵件告知



 5 

柯○○，而涉嫌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案件，並經內政部

警政署移送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貳、觸犯法條及刑事判決： 

一、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

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臺灣○○地方法院 97 年 10 月 13 日 97 年度簡字第 3861 號刑事簡易判

決略以：甲○○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處有

期徒刑參月減為有期徒刑壹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

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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